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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农业局关于下达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通知

各县区财政局、农业局：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 云南省农业厅关于下达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的通知》(云财农〔2017〕19号)文件的通知，为支持各县区做好农机购置补贴工作，现将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3423万元下达给你们 (详见附件1)。请列入2017年 “2130122—农业生产支持补贴”预算支出科目。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各项目县区2016年结余的补贴资金可流转到2017年合并使用。

二、各项目县区要尽快将资金下达，并将资金下达文件报市农业局备案，以便及时开通农机购置补贴信息管理系统。项目管理按照省农业厅和省财政厅下发的2017年度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实施方案的规定执行。同时，各项目县区在实施过程中，若存在资金缺口，需要追加补贴资金，务必于2017年5月30日前联文上报市财政局农业科、市农业局农机科，由市级财政、农业部门汇总核实后于6月30前联文上报省财政厅、省农业厅。

三、根据《中央对地方专项转移支付绩效目标管理暂行办法》(财预〔2015〕163号)要求，现将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一并下达（详见附件2），各项目县区要按照绩效管理的有关规定切实加强绩效管理工作。市财政局、市农业局将适时组织开展绩效跟踪和绩效考评。

附件：1、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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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分配表

	
	金额单位：万元

	县区
	补助资金

	合  计
	3423

	红塔区
	150

	江川区
	200

	澄江县
	150

	通海县
	433

	华宁县
	300

	易门县
	250

	峨山县
	440

	新平县
	1400

	元江县
	100


附件2
2017年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绩效目标表
	项目名称
	中央财政农机购置补贴

	所属专项
	中央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中央主管部门
	财政部、农业部
	省级财政部门
	云南省财政厅

	省级主管部门
	云南省农业厅
	具体实施单位
	市农业局、财政局

	总体目标
	到2017年年末，全市农机总动力达到270.5万千瓦，农机装备数量稳步增长，装备结构更趋于合理。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47.6%以上，水稻、玉米、马铃薯等主要粮食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水平稳步提高，甘蔗、茶叶、果蔬、油菜、咖啡、花卉、中药材等特色经济作物机械化生产取的突破性进展，养殖业、林果业、农产品初加工机械化生产有所突破。

	绩效 指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值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下达资金实施完成


	红塔区150万元；江川区200万元；澄江县150万元；通海县433万元；华宁县300万元；易门县250万元；峨山县440万元；新平县1400万元；元江县100万元。

	
	
	时效指标
	实施自己兑付及时
	各实施县需在受益人申报补贴成功后3个月内将补贴资金兑付给受益人。

	
	效益指标
	可持续影响指标
	农机总动力
	玉溪市270.5万千瓦。

	
	满意度指标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购机者对购机补贴政策满意度
	购机者对购机补贴政策满意度达到95%以上。


抄送：市审计局，本级预算科、国库科，市农业局农机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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